
- 1 -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豫 01破 19号

申请人：郑州市郑东新区书果数理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管理人。

负责人：祁向洲。

2024 年 8 月 27 日，潘研研以郑州市郑东新区书果数理

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书果公司）资不抵债、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申

请书果公司破产清算。2024 年 8 月 27 日，河南省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豫 0104执 1286号移送破产

审查决定书，将书果公司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

本院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作出（2024）豫 01 破申 145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书果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河南中

锦律师事务所担任书果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4年 11月 12日，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书果公

司资产为 0，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已确认债权人债权总额为

50347.06元，书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书果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也无重整与和解的可能，请求

宣告书果公司破产并终结书果公司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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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查明：书果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日成立，登记机

关为郑州市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

民币，经营范围：中小学数理化培训（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024年 11月 12日，管理人向本院提交《关于郑州市郑

东新区书果数理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破产案件的清算报告》、

《关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书果数理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财产

调查的报告》、《关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书果数理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执行职务情况的报告》，载明：

书果公司注册地址现系其他主体在经营，管理人始终未能联

系到书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涤除）及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能接管到书果公司的印章、账册等资料；经管理人调查，

书果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为 0，名下无不动产、车辆登记信息，

无对外股权投资，也未设立分公司，未发现书果公司有注册

商标、专利及著作权及其他财产；管理人共接收 2位债权人

申报债权 50347.06 元，均为职工债权，有生效法律文书作

为申报依据，经审查对上述职工债权予以确认；书果公司股

东王修梅（认缴出资 199.98万元）和赵龙（认缴出资 0.02

万元）均未实缴出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未通过垫付诉讼费

用追收股东未缴出资的方案，故管理人不再提起诉讼追缴股

东出资；管理人执行职务已产生费用 1010.73元，书果公司

资产为 0，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亦无财产可供分配。

本院认为：依据管理人对书果公司财产及负债的调查情

况，书果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亦

无和解或重整可能，符合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破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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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宣告郑州市郑东新区书果数理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破产；

二、终结郑州市郑东新区书果数理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审  判  长   邢彦堂

     审  判  员   刘颖超

     审  判  员   刘贺锋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孙楠楠


